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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
承辦人：蔡嘉昇

電話：02-2720-8889/1999轉8259

傳真：02-2759-3228

電子信箱：udd-sheng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7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綜字第110306588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北市政府公報110年第131期-修正「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」部分

條文1份 (16462092_1103065886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

實施資料，請轉知所屬會員知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110年7月15日府法綜字第1103028130號令辦理。

二、旨揭條例修正條文第四條：現行都市計畫劃設面積在二公

頃以下之公園用地、綠地用地及廣場用地，始得優先作容

積移轉送出基地。惟考量本市實際執行情形，階段性檢討

送出基地條件，為促進大型公園用地、綠地用地及廣場用

地之取得，修正第二項第四款規定，取消都市計畫劃設面

積在二公頃以下之限制。

三、修正條文第二條之一、第三條、第四條、第六條及第七

條：配合行政院現行法制體例，修正各款之標點符號。另

第七條，配合現行條文第二條所定「市政府」簡稱，酌作

文字修正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台北

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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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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